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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所屬學校公教人員申請 113 年度退休登記表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初任公職日     年    月    日 
預 計 退 休 

生 效 日 
    年    月    日 

擬退時年齡(足歲) 歲 擬退時薪(俸)額 新臺幣      元 

選 擇 

退休金種類 
□月退休金 □一次退休金 □兼領 1/2 一次退休金及 1/2 月退休金 

退 休 

年 資 

軍職年資   年  月（含大專集訓、義務役等） 

舊制年資   年  月（公務人員 84/6/30 以前、教師 85/1/31 以前） 

新制年資   年  月（公務人員 84/7/1 以後、教師 85/2/1 以後） 

私校年資   年  月(僅適用教師) 

申 請 

退 休 

原 因 

□健康因素 

□生涯規劃  

□其他＿＿＿＿＿＿＿＿＿＿＿＿＿＿＿＿＿＿＿＿＿＿＿＿＿＿＿ 

 

備 註 

 

 

 
 

（危勞降齡、年資逾 40 年、未符月退休金條件、減額月退、展期月退、附診斷證明、特殊軍職年資、屆齡退休、

主計人員、人事人員等） 

※退休日擇定後並經市府列入預算核定名冊，除因「特殊因素」或「重大疾病」外，不得更

改退休日期；列入預算核定名冊者，經審慎考量後提出放棄該年度退休申請獲准後，則該

年度不得再提出退休申請。 

※112 年度已列入預算核定名冊人員，未放棄退休申請者，請勿提出 113 年度退休申請，以

提升預算執行率，並避免退休預算重複編列。 

※請詳閱次頁填表說明。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人事主管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本件由學校人事單位自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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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壹、教育人員部分 

一、擇領月退休金條件： 

1.滿 60 歲，任職 15 年。 

2.年滿 50 歲，且年資與年齡合計達指標數 82 以上。 

年資 32 31 30 29 28 

年齡 50 51 52 53 54 

 

二、屆齡退休注意事項： 

1.8 月 1 日至次年 1月 31 日間出生者，至遲為次年 2月 1日屆齡退休生效。 

2.2 月 1 日至 7月 31 日間出生者，至遲為 8月 1日屆齡退休生效。 

 

貳、公務人員部分 

一、擇領月退休金條件： 

1.滿 63 歲，任職 15 年。 

2.年滿 55 歲，且年資與年齡合計達指標數 88 以上。 

年資 33 32 31 30 29 

年齡 55 56 57 58 59 

 

二、屆齡退休注意事項： 

1.1 月至 6月間出生者，至遲為 7月 16 日屆齡退休生效。 

2.7 月至 12 月間出生者，至遲為次年 1月 16 日屆齡退休生效。 


